
浙 江 江 能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关于开展 2025 年第十、十一期水工闸门运行工

技能等级认定和培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水利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水利行业从业人员的岗位履职

能力和专业素质，我公司将开展 2025年第十、十一期水工闸门运行工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并组织开展相关技能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

（一）工种及等级

1.第十期：水工闸门运行工 中级/四级工

2.第十一期：水工闸门运行工 初级/五级工

（二）认定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年。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

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年满 16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满 16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注：1.相关职业：电工、起重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钳工（机修钳工）、船闸及升

船机运管员、工程机械维修工、水工监测工、河道修防工、水工混凝土维修工、水工土石维

修工等。

2.相关专业：水电厂机电设备安装与运行、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安装与检修、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水文与水资源勘测、 建筑测量等专业。



（三）认定时间和地点

1.认定时间

（1）第十期：11月 22日

（2）第十一期：11月 29日

2.认定地点

浙江江能建设有限公司（杭州市滨江区月明路 66号浙水大厦）及闸站项

目部。

经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理论和实操均合格者，按照人力社保部门工作流程

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

（四）认定对象

社会人员

二、培训

为进一步帮助参加认定的学员掌握水工闸门运行工岗位知识和技能要求，

我公司将根据相关等级认定的内容及标准组织培训，培训自愿参加。

（一）培训内容

培训采用现场授课方式进行。培训分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授课内容包括

基础知识、水工闸门检查、操作、养护、维修等知识。

（二）培训时间和地点

1.培训时间

（1）第十期：11月 19日 —11月 21日

（2）第十一期：11月 26日 —11月 28日

2.培训地点

浙江江能建设有限公司（杭州市滨江区月明路 66号浙水大厦）。

三 、费用

（一）认定费用：215元/人。

（二）培训费用：1000元/人。

培训、认定期间，学员食宿自理。





附件

《水工闸门运行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
报名等级

（四级/五级）

是否

参加培训


